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全
體
党
員
大
會
逋
吿
 

爲
通
吿
事
。
照
得
本
部
茲
有
要
事
待
商 

- 
•・
特
定
朋
本
月
什
四
日
人
卽
星
期
弍

J  

下
午
八
時
，
在
本
支
部
禮
堂
召
開
全
體 

黨
員
大
會
，
仰
本
蔭
各
科
職
員
暨
我
全 

體
洪
門
昆
仰 
乱
時
踴
躍
出
席
會
議• 

一 共
策
黨
務
遇
行
•
窗
盼
。

右
捕
吿

；

雲
境
洪
門
民
治1
 全
體
黨
員8 

中
國
洪
門
民
洽
黨
駐
加
國
雲
単
支
部
啟 

中
學
民
國
四
十
二
年
二
月
貳
十
四
日

@

馮
,芳

嶋

謝

啓

事
• 

敗
者
弟
日
前
頸
部
生
有
惡
瘡
異
常
痛
苦 

屢
請
外
科
醫
生
嚼
治
均
無
效
果
後
得
友 

人
介
紹
聘
請
李
元
俊
先
生
醫
治
不
數
日 

果
然
葯
到
囘
春
還
我
健
康
餉
恩
戴
德
沒 

齒
難
忘
謹
綴
數
言
藉
伸
謝
恨
並
作
介
紹 

俾
同
病
者
知
所
問.津
焉

本
两
餐
館
設
在
鯉
街
門
牌
四
壹
四
四
號 

地
位
適
中
街
卡
交
通
生
意
暢
匠
現
因
東 

主
志
圖
別
業
所
以
不
惜
犧
性
願
將
生
意 

全
盤
賤
價
出
賣
如
有
僑
胞
欲
營
斯
業
者 

請
來
商
議
幸
勿
失
此
良
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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民
國
四
十
「
年
吉
月
一
號
起
至
十

以
上
每
拾
元

二
月
尾
止 

趙
社
田
二
拾
一 %
 

陳
典
鐘 
林 
優.

•
而
其 $
 在
其
戰
爭
抑
或
和
平- e
 內

•
亦
提
及
此
事X

嚴
察
主
任 
李
幌
來 
道
浦
吳
克
香
 
一 

候
補
監
察
方
初
陳
勝
周
在
利
宀
 

財
1

政
•
黄

淸

林

章

、

一

際

周

棠

文

電
 

書 
為
樂
瀚 
張
聯
昌 

織
司
徒
百
興
 
林
進 

善 
駱
.•
麟
一
馬
白
眉

交 文 組 
.盘
.外

境
代
表
坤
尼
路 
周
在
祿 
陳
的 

本
市
力
埠 
骆 
珍

敬
 
目
前
有
女
兵
五
百
名 
余
駐
王
東
 

.曼
単
營
.
列
震
冷
專
醫
院. *

臣
車
營 

與
皮
薛
地
臭
軍
區
。 

一

爲

稅

生

效

後

一
 

烟
仔
已
减
價
 
一 

加
財
長
雯
昨
日
宣
布
誕
烟
稅
： 

自
三
月
丁
日
生
效"
便
人
応

-T 卽
町
殮 

其
利
盆
・
奄
派
路
烟
草
公
旦
，
隨
即
宣 

布
目
本
星
期 
一 
日
裝
出2
烟
优
慢
包 
一 

律
减
平
兩
仙
•
奄
派
路
烟
草
公
司
發
于 

滿
能
可
•
爲
全
國
出
牵
烟
仔
竄
多
之
烟 

麻
♦
丕
李
亞
•
士
域
級
・波
可
麼
及
三 

三
牌
•
精
爲
鮫
公
司
出
品•
影
照
酸
公 

司
之
新
定
價
，
新
貨
抵
埠
優
丁
上
述
各 

牌
之
二
拾
支
庄
烟
仔
賓
三
十
四
仙
豊
包 

，
卄
五
支
庄
賣
四
拾
二
仙 
一
包
，
现
在 

二
十
支
庄
賣
四
拾
仙
。
计
五
文
庵
賣
四 

拾
九
仙
云2____

 

聯
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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今
日
在
紐
約
開
會
 

華
盛
頓
廿
四R
紐
約
時*
消
息
■ 

聯
合 
國
大
會
"
今
日
開
始
繼
就
在
細
約 

開
會
，
本
周
大
會 *
給
機
會
巣
國
國
務 

卿
杜
樂
斯
。
再
與
他
的
老
對
頭
；
俄
外 

一
長
偉
仙
斯
基
相
逢
。
自
從
聊
含
國
成
立 

於
一
九
四
六
年2
後
•
毎
次
開
會
•
杜 

偉
兩
人
終
歸
大
舌
戰
一
塌"
但
是
今
次 

是
«:樂
斯
第
一
次
以
與
國
內
閣
首
娶
之 

罐
位
列
席
聯
合
國 
遭
一
点1
一
定
令 

到
杜
樂
斯
個
人
感
覺
滿
意•
因
爲
往
年 

他
常
常
篇
偉
仙
斯
基
所
譏
諷
・ 

杜
樂
斯
在 
一
九
四
七
年
九
月
間
。 

列
席
於
聯
合
國
大
會
時.
偉
财
斯
基
。 

曾
直
接
攻
擊
他
，而 ®
之
爲 

86
販 
又 

有 
一 
次
億
氏
曾
联
衷
談
話 

籠
他
畧
鑑 

大
家
應
傾
用
鎖
鍊
鎖
住
杜
樂
斯• 

英
國 
一
九
四
八
年
大
選
時•
清
値 

兩
人
同
時
出
席
聯
合
國
大
會 
當
時
偉 

氏
對
龄
民
主
黨
得
勢 
而
杜
氏
失
志

〔露

當

黨

分

部

联

加

國

霸e^^ilii

常
務
娄
員:
蔣
欽
毓 
周
來
剛
， 

丁
. 

執
警
員
。
林
有
 
黃
炳
寛 
李
進
」
周
蔭
事 

候
捕
執
斐 <
林
   

'a
球
高
 
燦
，
麥

城
"
爲
本
浩

"
弋"
飞一"
二.：C

〔

朱
基
賢 
徐
洛
黃
榮
蘭
 
劉
淇
浩
、 

朱
福
修 

阮 
風 
李
家
驪 
越
奕
明 

廖
宏
燕 
西
人
歳
夫
列 
蔣
日
光
■ 

茹
金
垣
以
上
每
五
元
 
黄
標
世
四
元 

李
燊
九 

鄧
金
鳳
女
士 
司
徒
文
任 

一
周
家
灼 
甄
如
江
•
敖
集
初 
蘇
。發 

一 劉
澡
馨 
林
時
仰
一 
鍾
華
龍 
趙
將
潮 

一
郎
樹
培 
謝
志
如
夫
人 
胡
信
林
永
 

一
簡
漢
棟 

李
遊
道 
以
上
每
三
元 

一
林
智
笹
子
辘
维
昌
津
曾
錫
元
 

一
岑
築
樂 
陳
丹
桂
女
士 

那
扶 
鄭
仍 

一
趙
仕
勝 
鍾 
宜 

何 
合 
岑
池
福 

一
黃
栢
琪 
以
上
每
二
元
五 
林
做
秩
一 

一 高
聰 
姿
穗
聖 

劉
炳
松 
梁
吉 
將
珍 

駱
兆
棠 
李
社
洪:
黃
秀
玩 
胡
添
福 

湯 
佑 
蔡 
吉" 
龔
自
强 

鄭
如
栢 

一
蔡 
樹 
楊
雙-<:

周
榮
灼 
鄭
瑞
濃 

一
江
彥 
鄭
連
棟 
梁
秀
鳳
女
士 
駱
兆
良 

-
岑
祟
樂 
%
 定
樂
曾
 
文 
湯
步
雲 

唐
自
囊 
楊
東
賢 
陳
宏
祥 
箇
祟
澤 

趙
槐 
舞
月
銀
女
士 

劉
希
玉 
以
上 

一
每
二
元 
趙
卓
莊 
爲
榮
浣 
林
文
合 

季
錫
仍 
賓
丙
均 

盧
洪
結 
周
朝
鎬 

一 郎
成
就 
以
上
毎
壹
元
五
劉
卓
南
一
元

n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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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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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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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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奥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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社
矗
士
安
拿
省
紐
柯
連
電• 

本
埠
舉
行
之
狂
歌
節
爵
白
巡
行
。
于
午 

夜
停
止
•
而
封
齋
節
隨
開
・ 

接
本
處
習
俗 

每
年
此
日
•
學
校 

放
假 
市
民
與
來
賓
羣
叙
母
上•
金
觀 

失
政
皇
烏
勒
斯
所
領
声
之
巡
遊 

巡
遊 

隊
伍
以
廉
個
之
零
星
珠
寶
擲
入
觀
衆
叢 

中
一
取
觀
衆
執
拾
樂 
失
政
皇
行
至
運 

河
野
時
。
則
舉
杯
向 X
 皇
后
致
祝
■ 

同
時
黑
人
皇
蘇
魯
一與
其
戦
文
乘 

船
沿
米
西
西
比
河
直
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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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 城
中
之 

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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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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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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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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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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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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良
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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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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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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理
事
長
，
漏
南
山
.，二 

候
補
理
事
司
徒
零
，、簡
重
民
季
發
烈
 

•
， 

謝
志
*

*:黄

一
 

監 
事 
方
文   

*

關
崇
沾 
吳
照
光 

常
桂
監
事
關
崇   

A
 
•
:
 

一 

♦
： 

候
補
験
事
關
邦
敷
•
黃

振

三
•
， 

中
文
書
正
主
任
秀
矩
悅 
副
，，讀
春
生 

科
員 
威
蜘
德

$-明
益
：
 

理
財
正
主
任 

部
谁
隆
，副
關
勳
和
 

科
員 

■*.-黄
杳:
丘
,
金.
：
； 

西
文
W
正
主
任
厚 C
華
.
副
；
簡
國
安 

科
員 
戚
實
權
 
風
崇
陽
:"
火 

交
際
正
主
任
：
金
黄
堯
：
副
：
謝   

»
 

科
員 
济
黄
靑 
余
毓
傑 

宣
傳
正
主
任 
変
胡
生 
副 
黃
名
舜 

科
員
费
•
鄭
關
辭
國
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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W-護
朱
忘
孚
 

調
査
正
主
任 
强
事
邦
副
周
永
年
 

， 
科
員
參
需
扶
   

^
輝
崇
. 

核
數
正
主
任 
何
国
詒
副
 
李
學
瑤 

科
員 
跳
賞
煦 
黃
樹
柏
:
.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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女 
趙
娣 
噂
植
凍
 

•
丁
：厚
惠
名
列 
恕
不
稱
呼 

『
發
號
五
元 
蔣
安
順
四
元
蔡
 V
簿
 

蔡
英 »

号
蔡
英
梓 
變
三
兀 
相

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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可11

漢
一
一 

廖
宜
 
李
耀
來
，
李
鴻
來
二
季
寶
來
力 

李
厚
仍 
黃
鴻
儒
、，蔣
璞
可、

：； 毎*
元
一 

•

遮

豎

甯

選

英

華

饕

圈
 

e! 

三
毋
蒼
記
祇
圈
車 
.
蔣
安
首
，
蔣
普
可 

叠
身
蔣
健
秀
 
仝
花
圈
車 
何
睡
 

何
成
詒 
，何
茂
飴
仝
花
圈
車T
何
龍
禎
，" 

何
龍
想 
何
龍
壯 
何
博
能
仝
花
圈
單 

察
僑
花
图
車
：
西
人
朋
友
教
員
連
生

哀
孤
子
業
琰
泣
血.稽
順
. 

媳
婦
彭.氏
扱
淚
歛
稚
，一 

孫 
亞
禎 
•
亜
祥
拭
淚
稽
首
一 

朱

公

箕

賢

洽

喪

處

通

置
 

,
爲'
咎
裏
現
任
中
鼠
洪
可
民
治
党
乃
薩 

，.处
融*
 事
部
武
備
和■
歷
任
主
委
鬼
任 

軌
委
朱
箕
賢
鑫
不
象
二
月
十
六
日
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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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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院
跳
处
隹
案
躍
鹿
 *
命 

殊
深
哀
悼
謹.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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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
九
五
三
年
二
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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.
五
日
下
仁
一
豪
在
本
早*
市
殯
派
儀■
 

舉
行
再
霏
土
凡
屬
與
朱
公
箕
賢
有
君
 

親
戚
於 <
 盟
誼
者
加
有
峠
圧
花
圈
團
儀 

等
請
照
下
列
地
母
賜
來
可
整
此
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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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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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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